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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主要咨询业务与CMA或CNAS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软件产品测试、电子产品检测、软件第三方验收测
试、科技项目验收测试、信息系统第三方检测、集成电路检测、芯片检测、IC检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建筑防雷装置检测、防雷定期检测、防雷首次检测）、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测试、数字社区应用软件测
评、 建设领域软硬件测评、信息化项目技术绩效评估(网站或系统绩效评估）、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
案证明、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咨询、信息系统安全等保报告咨询、网络安全等保测评咨询、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咨询、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咨询、密码测评咨询、商用密码测评咨询、商用密码应
用安全性评估咨询、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测评咨询、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报告咨询、软件安全性测试、软
件验收项目（安全、性能、验收测试、渗透测试、漏洞扫描、安全检查、代码审计）、广东省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资格备案证业绩检测（安防工程检测）、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验收第三方检测
、政务信息化项目效能评估、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信息系统安全等保报告、网络安全等保
测评、信息系统安全等保测评、数字新基建项目第三方测试(5G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
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广东省守合同重企业、通用航空经营
许可（即原来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AOPA无人机多旋翼驾驶员培
训、无人机研发生产销售、无人机合作办学、无人机实训室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CS、信
息系统服务交付能力评估CCID、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证、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信息系统运维
资质、音视频系统集成资质、安防系统集成资质、音视频集成工程企业能力等级证书、信息化能力评价
、EDI/ICP安全防护检测、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与维修证、广东省有线广播电视工程设计
（安装）证、广东省防雷工程企业能力评价、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CMMI、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
质、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ITSS、信息安全服务资质CCRC
、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登记、科技成果登记合作（即挂名）、科学技术奖申请、专利合作申请（即
挂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双软认定、动漫企业认定、技术合同登记、知识产权服务、发明专利
加急、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检测报告（软件项目验鉴定报告）、工
商注册、代理记账、创业补助申请等服务领域。VX;133-------4二捌五----2518

移动通信基站防雷与接地设计规范

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施行日期：1998年10月1日

1.总则

1.0.1 为防止移动通信基站遭受雷害，确保移动通信基站内设备的安全和正常工作，确保构筑物，站内工
作人员的安全，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对于改建，扩建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设
计，已建基站的防雷与接地技术改造亦可参照执行.设在综合通信楼内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应
按 YDJ26-89《通信局(站)接地设计暂行技术规定》与本规范一并执行。

2.移动通信基站的接地设施

2.0.1 环形接地装置

围绕移动通信基站机房四周，按规定深度埋设于地下的封闭环形接地体(含垂直接地体)。

2.0.2 接地体

埋入地下并直接与大地接触的导体。

2.0.3 接地汇集线

引出机房，电力室等各种接地线的公共接地母线。

2.0.4 接地引入线

接地汇集线与接地体之间的连接线。

2.0.5 接地线

通信设备与接地汇集线之间的连线。

2.0.6 接地系统

接地线，接地汇集线，接地引入线以及接地体的总称。

3.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

3.1 供电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3.1.1 移动通信基站的交流供电系统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3.1.2 移动通信基站宜设置专用电力变压嚣，电力线宜采用具有金属护套或绝缘护套电缆穿钢管埋地引入
移动通信基站，电力电缆金属护套或钢管两端应就近可靠接地。

3.1.3 当电力变压器设在站外时，对于地处年雷暴日大于20天，大地电阻率大于100欧姆。米的暴露地区的
架空高压电力线路，宜在其上方架设避雷线，其长度不宜小于500m。电力线应在避雷线的25度保护范围
内，避雷线(除终端杆处)应每杆作一次接地。为确保安全，宜在避雷线终端杆的前一杆上，增装一组氧



化锌避雷嚣。若已建站的架空高压电力线路防雷改造采用避雷线有困难时，可在架空高压电力线路终端
杆，终端杆前******，第三或第二，第四杆上各增设一组氧化锌避雷器，同时在第三杆或第四杆增设一组
高压保险丝。

3.1.4 当电力变压器设在站内时，其高压电力线应采用电力电缆从地下进站，电缆长度不宜小于200米，电
力电缆与架空电力线连接处三根相线应加装氧化锌避雷器，电缆两端金属外护层应就近接地。

3.1.5 移动通信基站交流电力变压器高压侧的三根相线，应分别就近对地加装氧化锌避雷器，电力变压器
低压侧三根相线应分别对地加装无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变压器的机壳，低压侧的交流零线，以及与变压器
相连的电力电缆的金属外护层,应就近接地。出入基站的所有电力线均应在出口处加装避雷器。

3.1.6 进入移动通信基站的低压电力电缆宜从地下引入机房，其长度不宜小于50米(当变压器高压侧已采用
电力电缆时，低压侧电力电缆长度不限)。电力电缆在进入机房交流屏处应加装避雷器，从屏内引出的零
线不作重复接地。

3.1.7
移动通信基站供电设备的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避雷器的接地端，均应作保接接地,严禁作接零保护。

3.1.8 移动通信基站直流工作地，应从室内接地汇集线上就近引接，接地线截面积应满足******负荷的要
求，一般为35-95平方毫米，材料为多股铜线。

3.1.9 移动通信基站电源设备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中关于耐雷电冲击指标的规定，交流屏，整流屏(或高
频开关电源)应设有分极防护装置。

3.1.10 电源避雷器和天馈线避雷器的耐雷电冲击指标等参数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3.2 铁塔的防雷与接地

3.2.1 移动通信基站铁塔应有完善的防直击雷及二次感应雷的防雷装置。

3.2.2 移动通信基站铁塔宜采用太阳能塔灯。对于使用交流电馈电的航空标志灯，其电源线应采用具有金
属外护层的电缆，电缆的金属外护层的塔顶及机房入口处的外侧就近接地。塔灯控制线及电源线的每根
相线均应在机房入口处分别对地加装避雷器,零线应直接接地。

3.3 天馈线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3.3.1 移动通信基站天线应在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接闪器应设置专用雷电流引下线，材料宜采用40毫米
乘以4毫米的镀锌扁钢。

3.3.2 基站同轴电缆馈线的金属外护层，应在上部，下部和经走线架进机房入口处就近接地，在机房入口
处的接地应就近与地网引出的接地线妥善连通。当铁塔高度大于或等于60米时，同轴电缆馈线金属外护
层还应在铁塔中部增加一处接地。

3.3.3 同轴电缆馈线进入的感应雷。馈线避雷器接地端子应就近引接到室外馈线入口处接地线上，选择馈
线避雷器时应考虑阻抗，衰耗，工作频段等指标与通信设备相适应。

3.4 信号线路的防雷与接地

3.4.1 信号电缆应由地下进出移动通信基站，电缆内芯线在进站处应加装相应的信号避雷器,避雷器和电缆
内的空线对均应作保护接地。站区内严禁布放架空缆线。



3.4.2 对于地处年雷暴日大于20天，大地电阻率大于100欧姆。米地区的新建信号电缆，宜采取在电缆上方
放排流线或采用有金属外护套的电缆，亦可采用光缆，以防雷击。

3.5 其他设施的防雷与接地

3.5.1
移动通信基站的建筑物应有完善的防直击雷及抑制二次感应雷的防雷装置(避雷网，避雷带和接内嚣等)
。

3.5.2
机房顶部的各种金属设施，均应分别与屋顶避雷带就近连通。机房屋顶的彩灯应安装在避雷带下方。

3.5.3 机房内走线架，吊挂铁架，机架或机壳，金属通风管道，金属门窗等均应作保护接地。保护接地引
线一般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35平方毫米的多股铜导线。

4.移动通信基站的联合接地系统

4.1地网的组成

4.1.1 移动通信基站应按均压，等电位的原理，将工作地，保护地和防雷地组成一个联合接地网。站内各
类接地线应从接地汇集线或接地网上分别引入。

4.1.2 移动通信基站地网由机房地网，铁塔地网和变压器地网组成，地网的组成如图4.1.2所示。基站地网
应充分利用机房建筑物的基础(含地桩)，铁塔基础内的主钢筋和地下其他金属设施作为接地体的一部分
。当铁塔设在机房房顶，电力变压器设在机房楼内时,其地网可合用机房地网。

4.1.3 机房地网组成：机房地网应沿机房建筑物散水点外设环形接地装置，同时还应利用机房建筑物基础
横竖梁内两根以上主钢筋共同组成机房地网。当机房建筑物基础有地桩时，应将地桩内两根以上主钢筋
与机房地网焊接连通。当机房设有防静电地板时，应在地板下围绕机敷设闭合的环形接地线，作为地板
金属支架的接地引线排，其材料为铜导根截面积为50-75平方毫米，并从接地汇集线上引出不少于二根截
面积为50-75平方毫米的铜质接地线与引线排的南，北或东，西侧连通。

4.1.4 对于利用商品房作机房的移动通信基站，应尽量找出建筑防雷接地网或其他专用地网，并就近再设
一组地网，三者相互在地下焊接连通，有困难时也可在地面上可见部分焊接成一体作为机房工作地，保
护地和铁塔防雷地。工作地及防雷地在地网上的引接点相互距离不应小于5米，铁塔尚应与建筑物避雷带
就近两处以上连通。

4.1.5 铁塔地网的组成：当通信铁塔位于机房旁边时，铁塔时网应延伸到塔基四脚外1.5米远的范围,网格尺
寸不应大于3米乘以3米，其周边为封闭式，同时还要利用塔基地桩内两根以上主钢筋作为铁塔地网的垂
直接地体，铁塔地网与机房地网之间应每隔3-5米相互焊接连通一次,连接点不应少于两点.当通信铁塔位
于机房屋顶时，铁塔四脚应与楼顶避雷带就近不少于两处焊接连通，同时宜在机房地网四角设置辐射式
接地体，以利雷电流散流。

4.1.6 变压器地网的组成：当电力变压器设置在机房内时，其地网可合用机房及铁塔地网组成的联合地网;
当电力变压器设置在机房外，且距机房地网边缘30米以内时，变压器地网与机房地网或铁塔地网之间，
应每隔3-5米相互焊接连通一次(至少有两处连通)，以相互组成一个周边封闭的地网。

4.1.7 当地网的接地电阻值达不到要求时，可扩大地网的面积，即在地网外围增设1圈或2圈环形接地装置
。环形接地装置由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组成，水平接地体周边为封闭式,水平接地体与地网宜在同一
水平面上，环形接地装置与地网之间以及环形接地装置之间应每隔3-5米相互焊接连通一次;也可在铁塔四
角设置辐射式延伸接地体，延伸接地体的长度宜限制在10-30米以内。



4.2 接地体

4.2.1 接地体宜采用热镀锌钢材，其规格要求如下：

钢管 直径50毫米，壁厚不应小于3.5毫米。

角钢 不应小于50毫米乘以50毫米乘以5毫米。

扁钢 不应小于40毫米乘以4毫米。

4.2.2 垂直接地体长度宜为1.5-2.5米，垂直接地体间距为其自身长度的1.5-2倍。若遇到土壤电阻率不均匀
的地方，下层的土壤电阻率低，可以适当加长。当垂直接地体埋设有困难时，可设多根环形水平接地体
，彼此间隔为1-1.5米，且应每隔3-5米相互焊接连通一次。

4.2.3 在沿海盐碱腐蚀性较强或大地电阻率较高难以达到接地电阻要求的地区，接地体宜采用具有耐腐,保
湿性能好的非金属接地体。

4.2.4 接地体之间所有焊接点，除浇注在混凝土中的以外，均应进行防腐处理。接地装置的焊接长度:对扁
钢为宽边的2倍，对圆钢为其直径的10倍。

4.2.5 接地体的上端距地面不应小于0.7米，在寒冷地区，接地体应埋设在冻土层以下。

4.3 接地线和接地引入线

4.3.1 接地线宜短直，截面积为35-95平方毫米，材料为多股铜线。

4.3.2 接地引入线长度不宜超过30米，其材料为镀锌扁钢，截面积不宜小于40毫米乘以4毫米或不小于95平
方毫米的多股铜线。接地引入线应作防腐，绝缘处理，并不得在暖气地沟内布放，埋设时应避开污水管
理和水沟，裸露在地面以上部分，应有防止机械损伤的措施。

4.3.3 接地引入线由地网中心部位就近引出与机房接地汇集线连通，对于新建站不应少于两根。

4.4 接地汇集线

4.4.1 接地汇集线一般设计成环形或排状，材料为铜材，截面积不应小于120平方毫米，也可采用相同电阻
值的镀锌的扁钢。

4.4.2 机房内的接地汇集线可安装在地槽内，墙面或走线架上，接地汇集线应与建筑钢筋保持绝缘。

5.接地电阻

5.0.1 移动通信基站地网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5欧姆，对于年雷暴日小于20天的地区，接地电阻值可小于10
欧姆。

5.0.2 架空电力线与电力电缆接口处的保护接地以及电力变压器(100KVA以下)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小
于10欧姆。

5.0.3 架空电力线上方的避雷线及增装在高压线上的避雷嚣的接地电阻值，其首端(即进站端)应小于10欧
姆,中间或末端应小于30欧姆。

服务区域：广东省、广州(天河、萝岗开发区、黄埔开发区、南沙新区、番禺、花都、从化、增城、越秀



、白云）、珠海市、中山市、江门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深圳市、肇庆市、云浮市、茂名市、
湛江市、清远市、韶关市、梅州市、汕头市、潮州市、河源市、揭阳市、阳江市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湖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陕西省、山西省、浙江省、江苏省、辽宁省、黑龙江
省、吉林省、上海市、天津市、北京市、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安徽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
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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